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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权力事项清单

事项类别 序号 事项 页码 操作流程

一、档案管理

1 提供政审（考察）服务 12

2 档案接收和转递-存档证明 14

3 依据档案记载出具相关证明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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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类别 序号 事项 页码 操作流程

一、档案管理

4
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服务-存

档证明
17

5 提供档案查（借）阅服务 18

6 存档人员党员组织关系的接

转

20

二、就业创业

7 创业补贴申领 21

8 就业登记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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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类别 序号 事项 页码 操作流程

二、就业创业

9 就业困难人员认定 27

10 公益性岗位补贴申领 29

11 创业担保贷款申请 30

12 申请办理创业带头人认证 32

13
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

申领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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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类别 序号 事项 页码 操作流程

二、就业创业

14 《就业创业证》申领 35

15 失业登记 36

三、退休管理

16 职工提前退休（退职）申请 37

17 职工正常退休(职)申请 39

18 遗属待遇申领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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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类别 序号 事项 页码 操作流程

四、劳动保障

19 工伤认定申请 42

20 劳动用工备案 45

21 企业经济性裁员报告 46

22 录用未成年工登记备案 47

23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申请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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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类别 序号 事项 页码 操作流程

四、劳动保障

24 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申请 50

25 企业集体合同审查 52

26
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收取
54

27 企业劳动关系认定 55

五、社会保障 28
办理空岗信息收集与发布录

入系统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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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类别 序号 事项 页码 操作流程

五、社会保障

29
申请办理个人求职登记与职

业介绍系统录入
58

30 就业见习补贴申领 59

31 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申领 60

32 技能提升补贴申领 62

33 失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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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类别 序号 事项 页码 操作流程

五、社会保障

34 失业保险金申领 64

35 稳岗补贴申领 65

36 价格临时补贴申领 66

37 代缴基本医疗保险费 67

38
失业保险待遇发放账户维护

申请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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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类别 序号 事项 页码 操作流程

五、社会保障

39 生活费补贴申领 69

40 劳务派遣经营许可 71

41
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

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审批
72

42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审批 74

43
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设立、分

立、合并、变更及终止审批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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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wfw.shenyang.gov.cn

https://rst.ln.gov.cn/

www.syhrsa.org.cn

http://218.60.150.1:8081/ehrss/login

http://si.12333.gov.cn/index.jhtml

http://si.12333.gov.cn/index.jhtml
http://si.12333.gov.cn/index.jhtml
http://218.60.150.1:8081/ehrss/login/
http://218.60.150.1:8081/ehrss/login/
http://zwfw.shenyang.gov.cn
https://rst.ln.gov.cn/
http://www.syhrs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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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办事场所 地 址 联系电话

1 铁西区“五险合一”办事大厅 铁西区北一西路 50 号 88329069

2 沈阳市铁西区政务服务中心 铁西区北一西路 52 号 25877904

3 铁西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铁西区北一西路 19 号 25742952

乘坐 277、278、303、267 支线、V116 到东药宿舍站下车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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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办事业务指南

一、档案管理

1.提供政审（考察）服务

为及时有效做好考察人员政审工作，结合档案存放地，就政审业务开展如下

服务：参军政审、录用政审、入党政审、出国（境）政审、升学政审、其他政审。

1.1 需提供要件

①存档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资料来源：存档人）

②政审（考察）人员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工作证。（资料来源：政审人）

③存档证明或查档人失业证。（资料来源：存档人）

④单位组织介绍信。（资料来源：政审人所在单位）

⑤单位政审考察表。（资料来源：政审人所在单位）

1.2 办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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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窗口办：铁西区“五险合一”办事大厅一楼

A18 人才档案管理窗口（中专及以上学历）

A19 失业人员档案托管窗口（高中及以下学历）

A20 失业职工档案管理窗口

201 室 2021 年 6 月以后个体退休人员档案管理窗口

210 室 国有企业社会化退休管理窗口

②网上办：沈阳政务服务网 http://zwfw.shenyang.gov.cn

1.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1.4 温馨提示：为了保证您便捷快速办理政审（考察）业务，建议您先拨打

25711356 电话咨询。

http://zwfw.shenyang.gov.cn/syzwdt/epointzwmhwz/pages/eventdetai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93302fe4-4b39-4308-9430-b2362745f959&taskid=95e42279-10e6-4d76-b38e-d7d3b81a7c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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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档案接收和转递-存档证明

为健全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公共管理服务，开展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工作的

服务规范和基础标准，开展如下业务：

（1）档案接收

①户籍所在地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及中专毕业生的档案。

②户籍所在地的辞职辞退、取消聘用或被开除的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与

企业事业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聘用）关系的人员以及自由职业、自主创业或灵

活就业人员的人事档案。

③非公有制人员的人事档案。

（2）档案转递

①为转入人员提供调档函。

②对所有存档人员提供转递服务。

2.1 需提供要件

（1）为转入人员开具调档函。

①身份证原件（资料来源：办事人）

②户口本原件（资料来源：办事人）

（2）档案接收

①身份证、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资料来源：办事人）

②本人档案（密封盖章）（资料来源：办事人）

（3）存档证明：档案检查合格后，办理存档证明。

（4）档案转出

①需提供接收单位出具的《调档函》。（资料来源：接收档案所在单位）

②提供存档证明。（资料来源：办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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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资料来源：办事人）

2.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铁西区“五险合一”办事大厅一楼

A18 窗口 人才档案管理窗口（中专及以上学历）

A19 窗口 失业人员档案托管窗口(高中及以下学历）

A20 窗口 失业职工档案管理窗口

②网上办：沈阳政务服务网 http://zwfw.shenyang.gov.cn

2.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2.4 温馨提示：为了保证您便捷快速办理档案接收和转递服务，建议您先拨打

电话 25711356 电话咨询。

http://zwfw.shenyang.gov.cn/syzwdt/epointzwmhwz/pages/eventdetai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d328984d-629b-4ef4-b081-92e55709ca4f&taskid=6d430100-7552-4718-ba37-6fbdeb0935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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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据档案记载出具相关证明

依据档案记载，为存档人员出具存档证明、经历证明、亲属关系证明以及其

他相关证明。

3.1 需提供要件

①存档人存档证明或失业证。（资料来源：存档人）

②身份证原件。（资料来源：存档人）

3.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铁西区“五险合一”办事大厅一楼

A18 人才档案管理窗口（中专及以上学历）

A19 失业人员档案托管窗口（高中及以下学历）

A20 失业职工档案管理窗口

201 室 2021 年 6 月以后个体退休人员档案管理窗口

210 室 国有企业社会化退休管理窗口

②网上办：沈阳政务服务网 http://zwfw.shenyang.gov.cn

3.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3.4 温馨提示：为了保证您便捷快速办理档案记载相关证明业务，建议您先拨

打 25711356 电话咨询。

http://zwfw.shenyang.gov.cn/syzwdt/epointzwmhwz/pages/eventdetai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0ae49760-7242-4149-ad93-d12893d0b5e7&taskid=d2c68464-406a-4f47-86d0-e4c735fde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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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服务-存档证明

为了更好的让存档人员找到档案，存档人会在档案所存的地方开具存档证明。

4.1 需提供要件

①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资料来源：存档人）

②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资料来源：存档人）

4.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铁西区“五险合一”办事大厅一楼

A18 人才档案管理窗口（中专及以上学历）

A19 失业人员档案托管窗口（高中及以下学历）

4.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4.4 温馨提示：为了保证您便捷快速办理档案记载相关证明业务，建议您先拨

打 25711356 电话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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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提供档案查（借）阅服务

为了及时有效做好查（借）阅工作，结合档案存放地，就查（借）阅业务展

开如下：查阅：符合相关规定的组织、单位。借阅：有关组织、单位。

5.1 需提供要件

①存档人存档证明。（资料来源：存档人）

②存档人身份证原件。（资料来源：存档人）

③单位组织出具介绍信。（资料来源：存档人所在单位）

④单位组织人员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资料来源：单位组织人员）

5.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铁西区“五险合一”办事大厅一楼

A18 人才档案管理窗口（中专及以上学历）

A19 失业人员档案托管窗口（高中及以下学历）

A20 失业职工档案管理窗口

201 室 2021 年 6 月以后个体退休人员档案管理窗口

210 室 国有企业社会化退休管理窗口

②网上办：沈阳政务服务网 http://zwfw.shenyang.gov.cn

http://zwfw.shenyang.gov.cn/syzwdt/epointzwmhwz/pages/eventdetai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bcd220ec-c8d2-4dfb-a205-d0134abdacd2&taskid=0b660ac2-8e33-4b5f-a467-afba2d7a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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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5.4 温馨提示：为了保证您便捷快速办理档案查（借）阅业务，建议您先拨打

25711356 电话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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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存档人员党员组织关系的接转

为了更好的服务存档人员党组织关系的转移告知如下：

6.1 需提供要件

①存档证明或失业证。（资料来源：存档人）

②身份证原件。（资料来源：存档人）

6.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铁西区“五险合一”办事大厅一楼

A18 人才档案管理窗口（中专及以上学历）

A19 失业人员档案托管窗口（高中及以下学历）

A20 失业职工档案管理窗口

201 室 2021 年 6 月以后个体退休人员档案管理窗口

210 室 国有企业社会化退休管理窗口

6.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6.4 温馨提示：为了保证您便捷快速办理党组织关系业务，建议您先拨打

25711356 电话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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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业创业

7.创业补贴申领

7.1 沈阳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生活补贴

普通高校（含教育部认可的境外高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本专科毕业生、

全日制博士毕业生 、面向国内知名高校定向选调的选调生，可享受我市相应层次

高校毕业生生活补贴政策。

7.1.1 需提供要件

申请人可到养老保险参保单位注册地的区人社部门申请。申请时需提供以下

要件：

①现场填写《沈阳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生活补贴申请表》；（资料来源：人

社窗口 A17）

②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资料来源：申请人）

③户口簿原件及首页、本人页复印件；（资料来源：申请人）

④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资料来源：申请人），境外高校毕业生提供教育部

留学服务中心开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资料来源：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⑤缴纳辽宁省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提供养老保险缴费证明及参保

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缴纳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提供养老保险缴费证明及

事业单位法人证复印件。（资料来源：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申请人单位）

7.1.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铁西区“五险合一”办事大厅一楼 A17 窗口

②掌上办：盛世通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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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7.1.4 温馨提示：申领人在补贴领取期间，企业机关事业、省保市保状态发生

变更的，应在养老保险变更后第一时间登录“盛事通”变更信息。

为保障您便捷办理沈阳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生活补贴，可先拨打咨询电话

024-25711252 进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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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沈阳市高校毕业生首次购房补贴

在沈企业和事业单位（不含参公事业单位）就业创业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

研究生（硕士、博士）毕业生，在沈首次购房（2017 年 1 月 1 日后购房），申请

时毕业年限、首次购房时间均不超过五年，可享受一次性购房补贴。国内知名高

校定向选调的选调生可享受相应层次购房补贴政策。

7.2.1 需提供要件

①现场填写《沈阳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首次购房补贴申请表》；（资料

来源：人社窗口 A17）

②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资料来源：申请人）

③毕业证（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原件及复印件；（资

料来源：申请人）

④近期在沈企业或事业单位连续缴纳的六个月以上社会养老保险缴费证明原

件和缴费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资料来源：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申请人单位）

⑤不动产权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以网签合同签订时间为购房时间的申请人，

还需提供网签合同复印件。（资料来源：申请人）

7.2.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铁西区“五险合一”办事大厅一楼 A17 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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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办理时限：60 个工作日

7.2.4 温馨提示：申请人须持以上要件到缴纳社会养老保险所在的区人社部门

进行申报（缴纳沈阳市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按养老保险参保分局划分；

其他养老保险类型按参保单位注册地所在区划分）。

为保障您便捷办理沈阳市高校毕业生首次购房补贴，可先拨打咨询电话

024-25711252 进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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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关于创业补贴申领的情况说明

创业补贴申领执行文件为，沈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沈阳市财政局沈阳

市房产局关于落实《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创业工

作相关事宜的通知(沈人社发[2015]99 号)，该文件内容中的上行文件《沈阳市人民

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沈政发〔2015〕36 号）

文件于 2022 年废止，故无法申请政策补贴。

截至目前，省、市未发布创业补贴申领新政策。

特此说明

铁西区人社局创业科

2023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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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就业登记

为切实做好我市新增就业登记工作，提升就业服务质量，及时掌握新增就业

人员和就业岗位，统计我市城镇新增就业数据。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自招用之

日起 30 日内到所在地的县（区、市）级以上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为劳动者办理就业

登记。

8.1 需提供要件

①劳动合同（甲乙双方基本信息页、工时标准页、工资标准页、签字盖章页）

（资料来源：办事人）

8.2 办理路径

①网上办：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方网站：http:/rst.ln.gov.cn

8.3 办理时限：1-3 工作日。

8.4 温馨提示：为保证您便捷快速办理就业登记业务，如遇操作问题，建议您

拨打 25711309 电话咨询。

https://sso.lnzwfw.gov.cn/ids/custom/liaoning/login.jsp?coAppName=aWRzY2VudGVy&coSessionId=QzIxMjQ3QUVFMTYzMUNEMzlCMDcxNEYwQ0UxNTU5Mzc=&gSessionId=QTFEODJBODQ5MDI0NkVDQTYzNjY5OUZFMjgyMENFRDgtMTkyLjE2OC4xMjIuMQ==&surl=aHR0cDovL2NlbnRlci5sbnp3ZncuZ292LmNuL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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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就业困难人员认定

就业困难人员指因身体状况、家庭因素等原因难以实现就业的城镇登记失业

人员。残疾人；零就业家庭成员；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且失业 1 年以上的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登记失业人员中距退休 5 年以内的人员；单亲抚养未成年人；

享受定期定量抚恤和生活补助的优抚对象；军人配偶；烈属；深度贫困地区建档

立卡贫困劳动力可纳入就业困难人员范围。可进行就业困难人员认定。

9.1 需提供要件

①残疾人：身份证、户口本、就业创业证、残疾证复印件 1 份；（资料来源：

办事人）

②零就业家庭成员；身份证、户口本、就业创业证、结婚证（资料来源：办事

人）零就业认定表复印件 1 份；（资料来源：常驻地社区）

③低保人员（边缘户）：身份证、户口本、就业创业证、低保证复印件 1 份；

（资料来源：办事人）

④距退休 5 年以内的人员：身份证、户口本、就业创业证、复印件 1 份；（资

料来源：办事人）

⑤单亲抚养未成年人：身份证、户口本、就业创业证、离婚证、离婚判决书、

（资料来源：办事人）子女在学证明复印件 1 份；（资料来源：子女在读学校）

⑥享受定期定量抚恤和生活补助的优抚对象：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供的优

抚相关证明材料、（资料来源：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对象失业人员的本人居

民身份证、户口簿、就业创业证复印件 1 份；（资料来源：办事人）

⑦军人配偶：身份证、户口本、就业创业证、结婚证、（资料来源：办事人）

军队师级以上政治部开具的证明复印件 1 份；（资料来源：服役部队）

⑧烈属：身份证、户口本、失业证、烈属证复印件 1 份；（资料来源：办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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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此类人员直接纳入就业困难人员。（资料来源：当地社区或街道）

9.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请到户籍地社区提出申请办理就业困难人员认定。

9.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9.4 温馨提示：为保证您便捷快速办理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如遇相关问题，建

议您咨询户籍地或常住地社区。（由居民向户籍地社区提供相关材料→社区街道向

人社局就业科提交材料→ 人社局审核合格后通过）也可咨询 25711258 。（注：

该项业务由社区街道初审后上报铁西区人社局就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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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公益性岗位补贴申领

公益性岗位是指政府出资开发，以满足社区及居民公共利益为目的，优先安

排就业困难人员或特殊群体从事社会公共服务活动的临时性救助岗位。

10.1 需提供要件

①公益性岗位人员考勤表。（资料来源：公益性岗位各用人单位）

②公益性岗位补贴发放明细表。（资料来源：人社局就业科 B119）

10.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公益性岗位各用人单位每月末将材料上报铁西区人社局就业科。

10.3 办理时限：核对各用人单位上报的数据无误后，形成公益性岗位补贴汇

总表及公益性岗位补贴发放表，每月 10 日前上报区财政局，待所需资金拨付到帐

后由人社局发放到公益性岗位人员个人账户中。

10.4 温馨提示：如遇相关问题，建议您拨打 25711258 电话咨询。（注：该项

业务由用人单位与铁西区人社局业务对接）



— 30 —

11.创业担保贷款申请

在我区范围内创业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复员转业退役军人、

刑满释放人员、高校毕业生、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网络商户、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返乡创业农民工、农村自主创业农民。除助学贷款、扶贫贷款、

住房贷款、购车贷款、5 万元以下小额消费贷款（含信用卡消费）以外，申请人其

配偶应没有其他贷款时，可提交创业贷款申请。

11.1 需提供要件

①《个人创业担保贷款资质认定表》；（资料来源：A16 创业服务窗口）

②申请人相关身份证件（就业创业证、高校毕业证、军人证、残疾人证等）；

（资料来源：申请人）

③从事商业经营借款人，提供本人名下营业执照；从事农业经营借款人，提

供权属为本人的经营项目证明；（资料来源：申请人）

④合伙经营者提供合伙经营协议；（资料来源：申请人）

11.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 铁西区“五险合一”办事大厅一楼 A16 创业服务窗口

11.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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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温馨提示：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持《居民身份证》和《就业创业证》（证

件登记为失业状态），其他人员只需提供相关证明，无需提供《就业创业证》。

为保证您便捷快速办理，建议您先拨打 25711058 电话咨询，确认申报条件

和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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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申请办理创业带头人认证

在我区范围内沈阳辖区内，在法定劳动年龄范围内，通过创办经营实体实现

自身就业并吸纳一定数量符合政策规定人员就业的劳动者。吸纳就业人数达到 3

人以上（含 3 人）的企业可以认定创业带头人。

12.1 需提供要件

《沈阳市创业带头人审批表》。（资料来源：A16 创业服务窗口）

12.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 铁西区“五险合一”办事大厅一楼 A16 创业服务窗口。

12.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12.4 温馨提示：为保证您便捷快速办理，建议您先拨打 25711058 电话咨询，

确认申报条件和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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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申领

为切实做好我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灵活就业并缴纳社会保险费，对于符合就

业困难人员认定条件的居民可给予定额补贴，对于缴纳单项社会保险补贴的人员，

可申请享受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单项补贴，登记失业的就业困难人员申报灵活就

业后，本人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可享受社会保险补贴。

13.1 需提供要件

①零就业家庭成员：持户口簿、本人居民身份证、就业创业证、（资料来源：

办事人）零就业家庭审批表。（资料来源：户籍地街道）

②低保家庭成员：持有效期内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和本人居民

身份证、就业创业证。（资料来源：办事人）

③残疾人：持本人残疾人证、本人居民身份证、就业创业证。（资料来源：办

事人）

④单亲抚养未成年人者：持本人的离婚（丧偶）相关证明，户口簿证明抚养

18 周岁以下未成年子女，及本人居民身份证、就业创业证。（资料来源：办事人）

⑤现役军人配偶随军后无工作的：持部队政治部机关出具的相关证明（资料

来源：配偶所在部队）和结婚证，配偶本人的居民身份证、就业创业证。（资料来

源：办事人）

⑥ 享受定期定量抚恤和生活补助的优抚对象：持民政部门发放的定期量抚恤

金补助证明（资料来源：民政局），及本人居民身份证、就业创业证。（资料来源：

办事人）

⑦烈属：指烈士的直系亲属包括其父母、配偶、子女或抚养烈士成长的其他

亲属。持《革命烈士证明书》及烈属与烈士关系的相关证明材料及烈属失业人员

的本人居民身份证、就业创业证。（资料来源：办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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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记失业人员中距法定退休年龄 1 年以内人员（简称“4959”人员）：持本人

居民身份证、就业创业证。（资料来源：办事人）

⑨上述人员另需提供社会保险编号（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资料来源：办

事人）并填报《沈阳市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申请认定表》。（资料

来源：户籍地社区）

注：“4959”人员给予最长不超过 1 年的补贴，其他人群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 3 年。

13.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申请享受社会保险补贴的人员持所需材料向户籍所在地社区提出

申请办理。

13.3 办理时限：补贴采取“先缴后补”按半年发放的形式。即享受补贴人员

全额缴费后，再给予补贴的方式。补贴部分发放至个人社保补贴银行卡中。

13.4 温馨提示：为保证您便捷快速办理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如遇相

关问题，建议您咨询户籍地社区或拨打电话25711258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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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就业创业证》申领

就业创业证是记载劳动者就业和失业状态、享受相关就业扶持政策、接受公

共就业人才服务等情况的基本载体，是劳动者按规定享受相关就业扶持政策和接

受公共就业人才服务的有效凭证。

14.1 需提供要件

①本人身份证原件。（资料来源：申领人）

14.2 办理路径

①掌上办：下载登录“沈阳政务服务”App 自行办理。

②窗口办：本人到户籍地或常住地社区办理。

14.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14.4 温馨提示：需要进行就业登记、失业登记的劳动者及被认定为就业援助

对象的劳动者，享受相关就业扶持政策的劳动者可办理《就业创业证》。

该项业务由居民在户籍地或常住地社区或“沈阳政务服务”APP 上自行办理，

并非到现场窗口办理，也可咨询 2571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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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失业登记

为切实做好我区失业登记工作，及时掌握我区失业人员情况，统计我区城镇

失业人员数据。为失业人员获得政府帮扶做好基础工作，让失业人员享受政策咨

询、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创业服务等。

15.1 需提供要件

①身份证原件（资料来源：办事人）

15.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符合条件人员到常住地就近社区申请办理。

②掌上办：下载“掌上 12333”APP。

③网上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 https://www.12333.gov.cn/

15.3 办理时限：3 个工作日。

15.4 温馨提示：为保证您便捷快速办理失业登记业务，建议您拨打 25711258

电话咨询。

http://www.12333.gov.cn/cas/login?client=goviam&service=https%3A%2F%2Fwww.12333.gov.cn%2Fshiro-cas&flag=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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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退休管理

16.职工提前退休（退职）申请

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其他有害身体健康工作（以下

称特殊工种）的，退休年龄为男年满 55 周岁、女年满 45 周岁；因病或非因工

致残，由医院证明并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退休年龄为男

年满 50 周岁、女年龄 45 周岁。

16.1 需提供要件

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申请：

①申请人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资料来源：申请人）

②户口簿原件及户口簿首页、本人页复印件一份（资料来源：申请人）

③本人档案（资料来源：申请人、申请人单位、档案托管部门）

因病提前退休（退职）申请：

①申请人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资料来源：申请人）

②户口簿原件（资料来源：申请人）

③本人档案（资料来源：申请人、申请人单位、档案托管部门）

④申请人一寸照片一张（资料来源：申请人）

⑤相关住院病历及对应出院结算单或住院发票（资料来源：申请人、医院

16.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铁西区“五险合一”办事大厅一楼 A10 窗口（病退）、A12 窗口（特

殊工种）

②网上办：沈阳政务服务网 http://zwfw.shenyang.gov.cn/

http://zwfw.shenyang.gov.cn/syzwdt/epointzwmhwz/pages/eventdetai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ba6e32eb-e93b-4435-adae-3c4afbb8fe30&taskid=85a91f44-1932-4dd3-a75e-b21e92c10d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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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16.4 温馨提示：为保证您便捷快速办理职工提前退休（退职）申请业务，建

议您先拨打 25711500（特殊工种）、25711371（病退）电话咨询，确认申报条件

和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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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职工正常退休（退职）申请

户籍地为沈阳市铁西区的灵活就业人员、铁西区区属企业职工，男年满 60 周

岁、女工人年满 50 周岁、女干部年满 55 周岁，且本人从业期间按规定缴纳基本

养老保险；缴纳年限（包括视同缴费年限）满十五年，可以申请办理退休。2004

年 1 月 1 日后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男满 60 周

岁，女年满 55 周岁，按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满十五年的可办理退休。

17.1 需提供要件

①申请人本人身份证原件（资料来源：申请人）

②户口簿原件（资料来源：申请人）

③本人档案（资料来源：申请人、申请人单位、档案托管部门）

17.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铁西区“五险合一”办事大厅一楼 A11 窗口

②网上办：沈阳政务服务网 http://zwfw.shenyang.gov.cn/

17.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17.4 温馨提示：为保证您便捷快速办理职工正常退休申请业务，建议您先拨

打 25711291 电话咨询，确认申报条件和要件。

http://zwfw.shenyang.gov.cn/syzwdt/epointzwmhwz/pages/eventdetai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020aa77a-b66d-4a61-aeda-f6e5150fca57&taskid=f3e0cc76-46cf-48ad-9631-73314f3fd0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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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遗属待遇申领

参加沈阳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员（含在职和退休），其供养的直

系亲属，属企业参保人员死亡后供养直系亲属认定范围。

18.1 需提供要件

①医院的死亡证明第二联（信息全），或殡葬火化收费收据原件及复印件。

（资料来源：申请人、医院、殡仪馆）

②供养直系亲属的身份证原件。（资料来源：申请人）

③供养直系亲属的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首页、死者页、被供养者页，不在

一个户口本的应出示结婚证（58 年前结婚的需要提供人事档案）或出生证明。（资

料来源：申请人）

④供养直系亲属的户口本原件，可证明死亡人员与申请人直系亲属关系的户

口本原件及复印（首页、死者页、直系亲属本人页）（资料来源：申请人）。不在

一个户口本时，应出示结婚证（58 年前结婚的可免）（资料来源：申请人）、出生

证明（资料来源：医院）和人事档案（资料来源：申请人、申请人单位、档案托

管部门）等。

⑤子女满 18 周岁以上（含 18 周岁）的需要提供在校证明（资料来源：子女

在读学校）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书（资料来源：沈阳市人力资源服务与行政

执法中心劳动能力鉴定中心），并填写《承诺书》（资料来源：沈阳市人力资源服

务与行政执法中心劳动能力鉴定中心）。

⑥ 供养直系亲属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需提供证明无固定经济收入来源的材

料（资料来源：常住社区和社保中心），或填写《承诺书》（资料来源：人社大厅

A11 窗口）。

18.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铁西区“五险合一”办事大厅一楼 A11 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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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18.4 温馨提示：为保证您便捷快速办理遗属待遇申领业务，建议您先拨打

25743753 电话咨询，确认申报条件和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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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劳动保障

19.工伤认定申请

所在单位自受伤之日或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 30 个自然日内，向单位参保地社

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

工伤职工或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受伤之日或者被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 1 年

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参保地、注册地、工作所在地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

伤认定申请。

19.1 需提供要件

①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在铁西工商分局注册复印件盖单位公章）（资料来源：

申请人所在单位）或企业资料查询卡片。（资料来源：市场监督管理局）

②劳动合同文本复印件（盖单位公章）。（资料来源：申请人）

③受伤职工身份证复印件，两人证言（手写、签字并按手印），证人身份证复

印件。（资料来源：申请人和证人）

④全部病志材料原件。（暂时无法提交住院病志的，先提交病情介绍单，待住

院病志出来第一时间补交到窗口）。（资料来源：本人就诊医院）

⑤填写工伤认定申请表（资料来源：人社 B24 窗口领取或扫码下载）。

19.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铁西区“五险合一”办事大厅一楼 B24 工伤认定窗口

②网上办：沈阳政务服务网 http://zwfw.shenyang.gov.cn/

http://zwfw.shenyang.gov.cn/syzwdt/epointzwmhwz/pages/eventdetai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b142ca30-dc9a-421f-b7e9-b6ceb2c3b59f&taskid=70368f1e-9702-4ec0-8495-daa4c2293d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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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办理时限：60 个自然日内办结

19.4 温馨提示：＊由于申报工伤认定的具体材料依实际受伤情况而定，上述

材料为绝大多数受伤情况下的申报材料，如情况特殊需根据具体情况加以补充。

例如：外出办公受伤需提供外出相关证明材料，路线图（标明起点、终点、受伤

地点的完整路线图）,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原件（发生交通事故）。建议在员工发生

工伤后到工伤窗口现场咨询或拨打 25863195 进行咨询。

＊提供不了书面劳动合同的，先到仲裁科明晰劳动关系（地址：北一西路 19

号，原北一新村市场）。

＊病历病志材料原件不予返还，如有需要，携带复印件来窗口加盖工伤病历

复印专用章。

＊工伤认定申请表中，受伤害简述一栏，要求按照事实写明受伤时间（精确

到分钟），地点（精确到街、路），以及详细过程。工伤认定申请表有涂抹、修改

等操作，在修改处按手印。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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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材料空表 工伤材料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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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劳动用工备案

建立劳动用工备案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

履行社会管理和市场监管职能，加强对用人单位劳动用工宏观管理的重要措施，

是规范劳动用工秩序，全面实施劳动合同制度，维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合法

权益的重要手段。

20.1 需提供要件

①劳动合同甲乙双方基本信息页、工时标准页、工资标准页、签字盖章页。（资

料来源：用工企业）

20.2 办理路径

①网上办：“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方网站(https://sso.lnzwfw.gov.cn/)

一辽宁人社公共服务平台”

20.3 办理时限：5 个工作日内。

20.4 温馨提示：备案需要先办理就业登记，咨询电话 2571101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A%B3%E5%8A%A8%E7%94%A8%E5%B7%A5/436341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A%B3%E5%8A%A8%E4%BF%9D%E9%9A%9C/898650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1%8C%E6%94%BF%E9%83%A8%E9%97%A8/1031516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1%8C%E6%94%BF%E9%83%A8%E9%97%A8/1031516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4%BE%E4%BC%9A%E7%AE%A1%E7%90%86/470999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8%82%E5%9C%BA%E7%9B%91%E7%AE%A1/74803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A8%E4%BA%BA%E5%8D%95%E4%BD%8D/1067724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F%E8%A7%82%E7%AE%A1%E7%90%86/1063761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A%B3%E5%8A%A8%E5%90%88%E5%90%8C%E5%88%B6%E5%BA%A6/420898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88%E6%B3%95%E6%9D%83%E7%9B%8A/843235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88%E6%B3%95%E6%9D%83%E7%9B%8A/843235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sso.lnzwfw.gov.cn/ids/custom/liaoning/fa_login.jsp?coAppName=aWRzY2VudGVy&coSessionId=NUVFM0NCRjI1RTI0MUZCNTEzQjhBMDAzRjA3RTI3OEM=&gSessionId=MDQyNEFDM0Y4MDRCQTQwMEFBN0VEMEZDMEJGNURCNDEtMTkyLjE2OC4xMjIuMQ==&surl=aHR0cDovL2NlbnRlci5sbnp3ZncuZ292Lm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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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企业经济性裁员报告

需要裁减人员二十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二十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 10%以上

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

见后，裁减人员方案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可以裁减人员。

21.1 需提供要件

①《企业经济性裁员职工安置方案》（资料来源：企业）

②《企业营业执照》（资料来源：企业）

③企业法人身份证、被裁减人员情况明细表（资料来源：企业）

④工会或全体职工书面意见(职工大会会议纪要、会议签到簿原件)。（资料来

源：企业）

21.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铁西区“五险合一”办事大厅一楼 A03 窗口

②网上办：沈阳政务服务网 http://zwfw.shenyang.gov.cn/

21.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21.4 温馨提示：首先第一步进行上一级工会预审，咨询电话 25711010。

http://zwfw.shenyang.gov.cn/syzwdt/epointzwmhwz/pages/eventdetai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93ada3b0-f09d-494b-bdb6-570308a3ab4e&taskid=98e3f248-e1e2-4d60-a425-82c39c1127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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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录用未成年工登记备案

国家对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实行特殊劳动保护。未成年工是指年满十六周岁未

满十八周岁的劳动者。

22.1 需提供要件

①劳动合同甲乙双方基本信息页、工时标准页、工资标准页、签字盖章页（资

料来源：用工企业）

②未成年工健康检查表（资料来源：用工企业）

③现场填写未成年工登记表。（资料来源：人社窗口 A01）

22.2 办理路径

①网上办：“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方网站(https://sso.lnzwfw.gov.cn/)

一辽宁人社公共服务平台”

22.3 办理时限：5 个工作日内。

22.4 温馨提示：备案需要先办理就业登记，咨询电话 25711010。

https://sso.lnzwfw.gov.cn/ids/custom/liaoning/fa_login.jsp?coAppName=aWRzY2VudGVy&coSessionId=NUVFM0NCRjI1RTI0MUZCNTEzQjhBMDAzRjA3RTI3OEM=&gSessionId=MDQyNEFDM0Y4MDRCQTQwMEFBN0VEMEZDMEJGNURCNDEtMTkyLjE2OC4xMjIuMQ==&surl=aHR0cDovL2NlbnRlci5sbnp3ZncuZ292Lm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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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申请

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调整劳动关系，建立和维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劳动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根据宪法，开展本科室业务。

23.1 需提供要件

①仲裁申请书（资料来源：劳动仲裁立案厅）

②本人身份证复印件（资料来源：申请人）

③本年度企业资料查询卡（资料来源：市场监督管理局）

④申请人应当提供与本案相关的证明材料，如：劳动合同、聘用合同、工作

证、工资证明、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证明（资料来源：申请人）以及社会保险缴

费凭证（资料来源：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等

⑤如有委托代理人应当提供当事人的授权委托书（资料来源：申请人）和委

托代理人身份证（或律师执照）的原件及复印件（资料来源：代理人）

⑥ 如提供证人证言应当提供证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资料来源：证人）

23.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铁西区北一西路 19 号二楼铁西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②网上办：沈阳政务服务网 http://zwfw.shenyang.gov.cn

http://zwfw.shenyang.gov.cn/syzwdt/epointzwmhwz/pages/eventdetai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385d835a-a736-4453-a3a2-45b00eeaf08a&taskid=02c98a5d-d812-4ee3-acf4-b1e1b3c6b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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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办理时限：立案审结 45 个工作日，复杂案件可延长 15 个工作日。

23.4 温馨提示：需在企业注册地申请仲裁，为了保证您便捷快速办理，建议

您先拨打 25742952 电话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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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申请

为了公正及时解决劳动争议，保护当事人权益，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开

展本科室业务。

24.1 需提供要件

①仲裁申请书（资料来源：劳动仲裁立案厅）

②本人身份证复印件（资料来源：申请人）

③本年度企业资料查询卡（资料来源：市场监督管理局）

④申请人应当提供与本案相关的证明材料，如：劳动合同、聘用合同、工作

证、工资证明、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证明（资料来源：申请人）以及社会保险缴

费凭证（资料来源：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等

⑤如有委托代理人应当提供当事人的授权委托书（资料来源：申请人）和委

托代理人身份证（或律师执照）的原件及复印件（资料来源：代理人）

⑥ 如提供证人证言应当提供证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资料来源：证人）

24.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铁西区北一西路 19 号二楼铁西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②网上办：沈阳政务服务网 http://zwfw.shenyang.gov.cn

http://zwfw.shenyang.gov.cn/syzwdt/epointzwmhwz/pages/eventdetai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09a10fd8-9a80-499a-9058-b0aa330b356b&taskid=19467054-e71b-4f01-9596-de67f97d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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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办理时限：立案审结 45 个工作日，复杂案件可延长 15 个工作日。

24.4 温馨提示：需在企业注册地申请仲裁，您可以拨打 25742952 电话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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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企业集体合同审查

本行政区域内注册的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用人单位报送集体合同备案相

关资料，窗口直接申请，受理审查，审查合格的，当即填写打印《集体合同审查

意见书》登记备案。对资料不全或者集体合同内容有异议的一次性告知用人单位，

进行更正，在 7 个工作日重新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窗口申请集体合同备案。

25.1 需提供要件

独立性集体合同备案（25 人以上）有独立工会

①《集体合同文本》一式三份（资料来源：企业）

②承诺书（资料来源：企业）

区域性集体合同备案（25 人以下在社区办理，由社区人员报送）

①承诺书（资料来源：企业）

②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资料来源：企业）

③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资料来源：企业）

④区域性集体合同覆盖用人单位情况表（资料来源：企业）

⑤区域性集体合同确认书原件 3 份（资料来源：企业）

25.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铁西区“五险合一”办事大厅一楼 A03 窗口

②网上办：沈阳政务服务网 http://zwfw.shenyang.gov.cn/

http://zwfw.shenyang.gov.cn/sy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838d0c06-b7d2-4099-9625-289bd7367dc4&taskid=ae439d85-5b0b-4eb6-a164-2601d452e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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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25.4 温馨提示：企业提供资料复印件均需加盖企业公章，咨询电话 2571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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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收取

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自工程取得施工许可证（开工报告批复）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依法不需要办理施工许可证或批准开工报告的工程自签订施工合同之

内），持营业执照副本、与建设单位签订的施工合同在经办银行开立工资保证金

专门账户存储工资保证金。

26.1 需提供要件

①授权委托书（资料来源：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②中标通知书（资料来源：施工单位）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施工许可证（资料来源：施工单位）

④营业执照（资料来源：施工单位）

⑤施工合同（资料来源：施工单位）

26.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沈阳市铁西区政务服务中心 三楼 工程建设综合服务区

②网上办：沈阳政务服务网，网址：http://zwfw.shenyang.gov.cn/

26.3 办理时限：3 个工作日。

26.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业务，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待，我们为

您提供预约服务，如有问题可拨打 25877904 咨询。

http://zwfw.shenyang.gov.cn/sy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3c95eba5-2bf2-41f6-b7fb-13c039e71008&taskid=82dfc4a5-1e64-4b70-8adc-931dcb14da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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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企业劳动关系认定

为规范用人单位用工行为，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稳定，劳动者与

用人单位就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引发争议的，可以向有管辖权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

会申请仲裁。

27.1 需提供要件

①仲裁申请书（资料来源：劳动仲裁立案厅）

②本人身份证复印件（资料来源：申请人）

③本年度企业资料查询卡（资料来源：市场监督管理局）

④申请人应当提供与本案相关的证明材料，如：劳动合同、聘用合同、工作

证、工资证明、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证明（资料来源：申请人）以及社会保险缴

费凭证（资料来源：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等

⑤如有委托代理人应当提供当事人的授权委托书（资料来源：申请人）和委

托代理人身份证（或律师执照）的原件及复印件（资料来源：代理人）

⑥ 如提供证人证言应当提供证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资料来源：证人）

27.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铁西区北一西路 19 号二楼铁西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②网上办：沈阳政务服务网 http://zwfw.shenyang.gov.cn

http://zwfw.shenyang.gov.cn/syzwdt/epointzwmhwz/pages/eventdetai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3ae52c3a-07aa-455a-91b9-2f5f49887eed&taskid=16bb93a3-4d37-40ca-a2c2-97bc5160b8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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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办理时限：立案审结 45 个工作日，复杂案件可延长 15 日。

27.4 温馨提示：需在企业注册地申请仲裁，您可以拨打 25742952 电话咨询。



— 57 —

五、社会保障

28.办理空岗信息收集与发布录入系统

铁西人才市场免费为企业提供空岗信息发布。

28.1 需提供要件

①《企业招工信息登记表》（资料来源：人力资源市场 101 室）；

②营业执照副本原件或复印件（资料来源：市场监督管理局）；

28.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北一西路 19 号一楼，铁西区人力资源市场 101 室

②网上办：沈阳政务服务网 http://zwfw.shenyang.gov.cn

28.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28.4 温馨提示：为了保证您便捷快速办理业务，建议您先拨打 25702606 电话

咨询。

http://zwfw.shenyang.gov.cn/syzwdt/epointzwmhwz/pages/eventdetai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36eae13d-af6f-4c9d-a7d4-f7806eb78dff&taskid=15e1f7bb-7f1f-43b0-a1a8-f1ccbe853a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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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申请办理个人求职登记与职业介绍系统录入

铁西人才市场免费为个人提供求职登记与职业介绍。

29.1 需提供要件

①《个人求职登记表》（资料来源：人力资源市场 101 室）；

②本人身份证、学历证明（资料来源：求职者）；

29.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北一西路 19 号一楼，铁西区人力资源市场 101 室

②网上办：沈阳政务服务网网址 http://zwfw.shenyang.gov.cn

29.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29.4 温馨提示：为了保证您便捷快速办理业务，建议您先拨打 25702606 电话

咨询。

http://zwfw.shenyang.gov.cn/syzwdt/epointzwmhwz/pages/eventdetai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4331e413-8e85-4fdd-88e4-b0c68d8d236c&taskid=d4b19cdd-5033-4515-80f2-cd2cbe2f8a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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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青年就业见习补贴

为促进我市青年群体尽快实现就业，结合我市实际，让有就业见习意愿的人

员，在各类企事业单位进行短期全日制就业锻炼，积累工作经验，提高工作能力，

进而实现就业的公共服务活动。

30.1 需提供要件

①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资料来源：申报企

业）

②填报《沈阳市青年就业见习单位申报表》；（资料来源：人社窗口 A17）

③申请报告；（资料来源：申报企业）

④本单位见习工作管理办法。（资料来源：申报企业）

30.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铁西区“五险合一”办事大厅一楼 A17 人才服务窗口

②网上办：“沈阳业市”舒心就业服务平台：www.syhrsa.org.cn

30.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30.4 温馨提示：为保证您便捷快速办理就业见习申报业务，建议您先拨打

25711252 电话咨询，确认申报条件和要件。

http://www.syhrs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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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申领

各类用人单位（含社会组织）新招用毕业年度或毕业五年内登记失业的高校

毕业生就业，与其签订 1 年及以上期限劳动合同，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满 6 个月

的，可享受政府给予的社会保险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创业带头人

企业已领取社会保险补贴的不可重复申领此项补贴）。

31.1 需提供要件

①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资料来源：申请人）

②劳动用工备案表（资料来源：人社局劳动关系科）

③沈阳市企业（单位）吸纳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资格申请单（资料来源：

沈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下载 http://rsj.shenyang.gov.cn/）

④高校毕业生的身份证和毕业证书原件和复印件（资料来源：申请人）

⑤沈阳市企业（单位）吸纳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人员明细表（资料来源：人

社窗口 A17）

（复印件需盖用人单位公章）

31.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铁西区“五险合一”办事大厅一楼 A17 人才服务窗口

②网上办：“沈阳业市”舒心就业服务平台（www.syhrsa.org.cn）

http://rsj.shenyang.gov.cn/zwxx/fdzdgknr/bmwj/srswj/202206/t20220621_3333317.html
http://www.syhrs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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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31.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办理企业（单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社会保

险补贴，可先拨打咨询电话 024-25711252 进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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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技能提升补贴申领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取得职业资格

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参保人员，可申领技能提升补贴。

32.1 需提供要件

①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资料来源：申领人）

②社会保障卡（资料来源：申领人）

32.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铁西区“五险合一”办事大厅一楼 A25、A26 失业保险业务窗口。

②网上办：辽宁省人社公共服务平台 http://218.60.150.1:8081/ehrss/login/

32.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32.4 温馨提示：技能提升补贴申领需依法参加失业保险，累计缴纳失业保险

费 12 个月（含）以上；并取得初级（五级）、中级（四级）、高级（三级）职业资

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本人可在沈阳市各区（县）的失业保险窗口线下办理，也可登录“辽宁省人社

公共服务平台”线上申请。您可以拨打 25711300 电话咨询。

http://218.60.150.1:8081/ehrss/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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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失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在本市有参保缴费记录或户籍地在本市的人员可以申请失业保险关系跨省转

入；

在本市有未计发待遇的缴费月数或应领未领的失业保险待遇，可以在收到转

入地出具的转入联系函后申请失业保险关系跨省转出。

33.1 需提供要件

①转入：居民身份证（资料来源：办事人）

②转出：居民身份证（资料来源：办事人）、转入联系函（资料来源：转入地

失业保险部门）

33.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铁西区“五险合一”办事大厅一楼 B20 失业保险窗口。

②网上办：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 http://si.12333.gov.cn

33.3 办理时限：收到转移信息后的 5 个工作日。

33.4 温馨提示：为保证您便捷快速办理失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业务，建议您

优先选择“网上办”方式。确需到失业保险窗口办理，您可以拨打 25711300 电话

咨询。

http://si.12333.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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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失业保险金申领

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累计缴纳失业保险费满 1 年、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

的失业人员可申领失业保险金。

34.1 需提供要件

①社会保障卡（资料来源：申领人）

34.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铁西区“五险合一”办事大厅一楼 A25、A26 失业保险窗口。

②掌上办：“辽宁人社”、“掌上 12333”、“电子社保卡”手机 APP，微信、支

付宝小程序。

34.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34.4 温馨提示：为保证您便捷快速办理失业保险金申领业务，建议您优先选

择“掌上办”方式。也可到失业保险窗口办理（全市通办），您可以拨打 25711300

电话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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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稳岗补贴申领

2022年依法参加失业保险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2022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不

高于 5.5%，30 人(含)以下参保单位裁员率不高于 20%;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国家及所在

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环保政策，不属于严重失信企业等“负面清单”的单位，可

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申领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35.1 需提供要件

①《辽宁省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申请表》2 份（资料来源：B21 失业保险窗口）

②条件要件：不计算裁员的情况证明材料复印件（资料来源：办事人）

《不计入裁员率人员名册》（资料来源：办事人）

35.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铁西区“五险合一”办事大厅一楼 B21 失业保险窗口。

35.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35.4 温馨提示：为保证您便捷快速办理稳岗补贴申领业务，建议您优先拨打

25711300 电话咨询。



— 66 —

36.关于价格临时补贴申领的情况说明

按照《关于印发辽宁省失业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辽人社【2021】33 号）文

件，价格临时补贴为其他失业保险待遇，与失业保险金同时享受，无需单独申领。

失业保险各项待遇（补贴等）由市级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统一发放。

特此说明

铁西区人社局失业保险科

2023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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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关于代缴基本医疗保险费的情况说明

按照《关于印发辽宁省失业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辽人社【2021】33 号）文

件，代缴医疗保险费为其他失业保险待遇，与失业保险金同时享受，无需单独申

领。失业保险各项待遇（补贴等）由市级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统一发放。

特此说明

铁西区人社局失业保险科

2023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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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失业保险待遇发放账户维护申请

由于失业人员银行账户原因导致失业保险待遇未到账，可以进行失业保险待

遇发放账户维护申请。

38.1 需提供要件

①社会保障卡（资料来源：申请人）

38.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铁西区“五险合一”办事大厅一楼 A25、A26 失业保险窗口。

38.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38.4 温馨提示：您可以拨打 25711300 电话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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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生活费补贴申领

生活费补贴对象为我市户籍参加就业技能培训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专项能力证书）的下列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建档立卡贫困劳动

力。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培训期间生活费补贴期限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建档立卡

贫困劳动力生活费补贴期限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生活费补贴政策每人每年只享

受一次。就业困难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参加培训的，生活费补贴与失业保

险待遇不可同时享受。对培训申请前未进行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的，不给予培训期

间生活费补贴。

39.1 需提供要件

生活费补贴与就业技能培训补贴同时申报，由培训机构代为申请需提供以下

材料：

①申领生活费补贴人员名册（资料来源：人社局培训科 110 室）

②生活费补贴申领表（资料来源：人社局培训科 110 室）

③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需提供《扶贫手册》复印件；就业困难人员需要提供

《辽宁省就业困难人员申请认定表》（资料来源：人社局培训科 110 室）

④考勤记录（资料来源：申请人）

⑤个人银行卡号（资料来源：申请人）

39.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铁西区“五险合一”办事大厅一楼 110 室

②网上办：沈阳政务服务网 http://zwfw.shenyang.gov.cn

http://zwfw.shenyang.gov.cn/sy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ce86128d-e267-43ae-9dbf-3416d154072e&taskid=725fbfa9-f3f8-41e7-8b42-b3b2e1fa56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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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 办理时限：5 个工作日

39.4 温馨提示：为保证您的便捷快速办理，建议您先拨打 25910815 电话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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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关于劳务派遣审批情况说明

2022 年 11 月，沈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沈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行行政

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的通知》（沈政发[2022]12 号），为进一步规范全市劳务派遣行

政工作，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按照《沈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的通知》要求，劳

务派遣经营许可实施机关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区、县（市）人社局不

再实施劳务派遣行政许可职权。

截至目前，我局已将所有审批的案卷以及审批的台账统一移交市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劳动关系处。

特此说明

铁西区人社局劳动关系科

2023.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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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审批

企业对申请特殊工时工作制的理由及实行特殊工时工作制后的工作、休息制

度在涉及的岗位公示一周；

召开工会或职工代表大会并形成书面决议（内容包括会议时间、地点、主持

人、记录人、参加人员、讨论内容和结果）。

41.1 需提供要件

①营业执照复印件（资料来源：企业）；

②群内下载填写《沈阳市特殊工时制度审批表》（附件 2）；（资料来源：人社

服务企业工作群）

③实行特殊工时制度岗位的工作、休息制度（依据群内附件 1）原件和复印件

（资料来源：企业）；

④工会或职工代表大会决议（有代表签名）原件和复印件（资料来源：企业）；

41.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铁西区“五险合一”办事大厅一楼 A03 窗口

②网上办：沈阳政务服务网 http://zwfw.shenyang.gov.cn

41.3 办理时限：20 个工作日

http://zwfw.shenyang.gov.cn/sy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855d5a5a-6084-4ae5-9c5e-71ec4295fdca&taskid=20be1f33-24ce-4541-ac94-99f4ad057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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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温馨提示：《沈阳市特殊工时制度审批表》填报内容直接在电子版上打印，

请不用手写，格式不能改动。

表格中“企业工会或职工代表大会意见”一栏，有工会的盖工会章，没工会

的盖企业公章。咨询电话 25711010。



— 74 —

42.人力资源服务许可审批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的，应当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申请行政许可，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

42.1 需提供要件

①辽宁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设立申请表（资料来源：人社 A21 窗口领取或扫

码下载）；

②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和复印件（资料来源：市场监督管理局）；

③机构章程和管理制度草案复印件（资料来源：企业）；

④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专职工作人员登记表（资料来源：人社 A21 窗口领取或

扫码下载）；

⑤人力资源服务许可承诺书(资料来源：人社 A21 窗口领取或扫码下载）；

⑥ 拟从事互联网人力资源信息服务或网络招聘业务需提供，《中华人民共和

国电信与信息服务业经营许可证》原件和复印件（资料来源：电信管理机构或国

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

42.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铁西区“五险合一”办事大厅一楼 A21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窗口

②网上办：沈阳政务服务网 http://zwfw.shenyang.gov.cn/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BA%E5%8A%9B%E8%B5%84%E6%BA%90%E6%9C%8D%E5%8A%A1%E6%9C%BA%E6%9E%84/5812372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1%8C%E6%94%BF%E9%83%A8%E9%97%A8/1031516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1%8C%E6%94%BF%E9%83%A8%E9%97%A8/1031516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1%8C%E6%94%BF%E8%AE%B8%E5%8F%AF/663900?fromModule=lemma_inlink
javascript:openMaterialView('4b7ada2e-34dd-40af-b238-12d0885b0546','6e24f785-632f-4774-9ffd-fc7769da6620','52c15fe5-94e8-4f0f-a884-eb64c449ffd7')
http://zwfw.shenyang.gov.cn/sy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72934675-9c89-4d11-9c2b-0c251f663403&taskid=28ed111c-8ef3-4b0b-a631-4763c6019717
http://zwfw.shenyang.gov.cn/sy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72934675-9c89-4d11-9c2b-0c251f663403&taskid=28ed111c-8ef3-4b0b-a631-4763c6019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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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42.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办理人力资源服务许可审批业务，避免业务高

峰期间等待，建议您先拨打 25711290 电话咨询，确认申报条件和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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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设立、分立、合并、变更及终止审批

本市行政区域内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

面向社会举办的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要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学校。

43.1 需提供要件

举办者申请筹设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应提交以下申报材料：

①《辽宁省民办职业培训学校申办报告》。（资料来源：申请人）

②《辽宁省民办职业培训学校筹设批准书》(经过筹设审批程序的民办职业培

训学校需提供)。（资料来源：申领样表，申办者填写）

③《辽宁省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审批表》(详见附件 4)。（资料来源：申领样表，

申办者填写）

④举办者姓名、住址、身份证复印件或者举办单位名称、地址及资质证明材

料(包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

件，已履行批准筹设审批程序的无需提供)。（资料来源：申请人）

⑤学校资产的有效证明文件(包括:法定机构出具的注册资金验资报告，用于办

学的固定资产有效证明文件，用作办公、培训的场所产权证明或者租赁合同及产

权证明)。（资料来源：申请人，有资质的会计事务所出具报告）

⑥ 学校章程(详见附件 5)、拟办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董事会。理事会或者其他

形式决策机构组成人员名单。（资料来源：申请人）

⑦校长、教师、财会人员的资格证明文件(包括:身份证件、学历、资格证书等)。

（资料来源：申请人）

⑧所举办的培训项目有准入要求的，应当提交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审查同意

文件。（资料来源：审批部门）

变更、延续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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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变更举办者或法定代表及.由原举办者向审批机关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

材料:

①申请报告及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决策机构同意的书面材料。（资料来源：申请

的民办学校填写）

②《变更审批表》（资料来源：申领样表，申请的民办学校填写）

③《办学许可证》正、副本。（资料来源：申请的民办学校提供）

④变更后的举办者或法定代表人的基本情况及相关证明材料。(同本办法第十

四条第一款第 4 项)5/妥善安置职工及学生的说明。（资料来源：申请的民办学校提

供）

⑤财务清算报告及新的举办者重新提供的办学资金证明。（资料来源：申请的

民办学校提供 有资质的会计事务所出具的报告）

(2)、变更名称，由举办者向审批机关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①申请报告及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决策机构同意的书面材料。（资料来源：申办

者）

②《变更审批表》。（资料来源：申领样表，申办着填写）

③《办学许可证》正、副本。（资料来源：申办着提供）

④拟变更学校名称预核准的证明文件或者名称预留通知书。（资料来源：申办

着提供）

(3)、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在原审批机关行政区域内申请变更办学地址的，由举

办者向审批机关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①申请报告及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决策机构同意的书面材料。（资料来源：申办

着提供）

②《变更审批表》。（资料来源：申领样表，申办者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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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办学许可证》正、副本。（资料来源：申办者提供）

④新注册地址的产权证明(属租赁的，应出具出租方所有权证书，并提供租赁

合同)。（资料来源：申办者提供）

(4)、变更校长，由举办者向审批机关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①申请报告及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决策机构同意的书面材料。（资料来源：申办

者提供）

②《变更审批表》。（资料来源：申领样表，申办者填写）

③新拟任校长的基本情况及相关证明材料。（资料来源：申办者提供）

(5)、变更(含增设)培训项目(职业、工种)或培训层次由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决策

机构提出，报审批机关按本办法审批，申请时需提交以下材料:

① 申请报告。（资料来源：申办者提供）

②《职种增项审批表》（资料来源：申领样表，申办者填写）

③《办学许可证》正、副本。（资料来源：申办者提供）

④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第 5、7 项要求材料。（资料来源：铁西人社局培训

科提供要求材料）

注意事项：民办职业培训学校申办国家职业资格三级(高级)及以上职业(工种)

培训项目的，应具有 2 年以上办学经历和 1 年以上举办下一级职业资格培训的办

学经历，并在近 2 年检查评估中达到良好以上水平。

（6）、民办职业培训学校申请终止办学的，由举办者向审批机关提出申请，

并提交以下材料:

①申请报告及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决策机构同意的书面材料。（资料来源：申办

者填写）

②具有资质的审计机构出具的财产审计报告。（资料来源：申请的民办学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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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有资质的会计事务所出具的报告）

③善后工作安排。（资料来源：申办者提供）

④《办学许可证》(正、副本)。（资料来源：申办者提供）

43.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铁西区“五险合一”办事大厅一楼 109、110 室

②网上办：沈阳政务服务网 http://zwfw.shenyang.gov.cn

43.3 办理时限：3 个月

43.4 温馨提示：为保证您的便捷快速办理，建议您先拨打 25910815 电话咨询。

http://zwfw.shenyang.gov.cn/syzwdt/epointzwmhwz/pages/legal/personaleventdetail?taskguid=ece4ed39-d64b-4191-837c-0b695f4ce4e4&taskid=e16c7096-18b4-4cb3-afd1-d872aa5ef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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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禁办事项清单

禁办事项 禁办情形

一、未获得许可，不得从

事职业中介业务

营业执照范围无职业中介项目，不得申请

二、未获得许可，不得从

事互联网中介服务

无互联网经营许可证不可以从事人力资源网上相关业

务

三、未获得许可， 不得

设立特定教育机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02 年 12 月

28 日主席令第 80 号，2013 年 6 月 29 日予以修改）第

十一条：……举办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

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

并抄送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2.第五十三条：民办学校的分立、合并，在进行财务清

算后，由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报审批机关批准。

3.第五十四条：民办学校举办者的变更，须由举办者提

出，在进行财务清算后，经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同

意，报审批机关核准。

4.第五十五条：民办学校名称、层次、类别的变更，由

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报审批机关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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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缺办理事项清单

序号 业务事项 可容缺资料 资料来源 补正时限

1 工伤认定申请

两人证言（手写、

签字并按手印）
申请人提供 15 日

证人身份证复印件 申请人提供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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